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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 錄  
 

公告 
嘉義市政府 公告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10 年 4 月 7 日

府都建字第 11050081662 號 

主旨：公告黃聖烜建築師加入蘇杰鳴聯合建築師事務所暨核發開業證書。 

依據：建築師法第 9 條之 1 規定暨建築師 110 年 3 月 29 日申請登記函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一、建築師姓名：黃聖烜 

 二、身分證字號：I10016＊＊＊＊ 

 三、事務所名稱：蘇杰鳴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

 四、建築師證書字號：建證字第 7172 號 

 五、開業證字號：嘉市建開證字第 R000015-02 號 

 六、事務所地址：嘉義市東區盧厝里 2 鄰盧厝 47-28 號 

 七、備註：核發開業證書 

市長 黃 敏 惠 

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

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

 

 

 

 

嘉義市政府 公告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10 年 4 月 7 日

府工使字第 1102104932 號 

主旨：公告受理補助 110 年度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申請資格、屋齡年限、

補助比例及上限。 

依據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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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、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（以下簡稱本條例）。 

 二、中央主管機關補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用辦法。 

 三、嘉義市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用補助辦理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一、補助之性能類別：如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。 

 二、補助件數：結構安全性能評估初步評估 120 件、詳細評估 4 件。 

 三、申請資格及屋齡年限： 

  （一）本市轄區內於民國 88 年 12 月 31 日前取得建造執照之合法建築物。 

  （二）申請補助費用時，建築物有以下情形者，不予補助： 

     １、符合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情形。 

     ２、已獲中央政府機關補助耐震能力評估項目。 

     ３、建築物所有權人僅一人且非自然人。 

     ４、建築物住宅使用樓地板面積比例未達三分之二。 

     ５、已申請建造執造。 

     ６、已申請報核都市更新事業計畫。 

     ７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不予補助情形。 

 四、補助比率及補助金額上限： 

  （一）耐震能力初步評估：補助案件總樓地板面積未滿 3,000 平方公尺每幢（棟）補助

12,000 元；總樓地板面積 3,000 平方公尺以上（含）每幢（棟）補助 15,000 元。 

  （二）耐震能力詳細評估：評估費用依「建築物耐震能力詳細評估工作共同供應契約（簡

約）標價清單之評估費用」標價清單計價，每幢（棟）補助以不超過總評估費用

30％為限（內含 15％成果報告審查費用），補助上限不得超過新台幣 40 萬元整。 

 五、申請人資格規定如下： 

  （一）建築物所有權人。 

  （二）建築物為共有者，應有共有人及其持有部分比例過半數之同意，並推派一人為代

表人。 

 六、申請人檢附資料： 

  （一）申請書。（附件 1） 

  （二）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。 

  （三）建築物為共有者，共有人及其持有部分比例過半數之同意書。 

  （四）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或經都市發展處認定之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。 

  （五）其他。（申請文件不全或有錯誤時，申請人應於接獲本府通知之日起 15 日內補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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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，予以駁回。） 

  （六）申請耐震能力詳細評估者，除前項文件外，並須檢附初步評估結果報告書影本。 

 七、作業流程： 

  （一）耐震能力初步評估流程：（如附圖 1） 

  （二）耐震能力詳細評估流程：（如附圖 2） 

 八、評估機構完成結構安全耐震能力評估後，應檢具以下文件向本府辦理請款作業： 

  （一）耐震能力初步評估： 

     １、補助核准函。 

     ２、申請案評估報告書（一式三份及電子檔光碟片）。 

     ３、評估機構申請補助評估費用（含評估及審查費）之請撥領據。 

     ４、評估機構開立予申請人之統一發票影本。 

     ５、評估清冊。 

     ６、其他指定文件。 

  （二）耐震能力詳細評估： 

     １、補助核准函。 

     ２、申請案評估報告書（一式三份及電子檔光碟片）。 

     ３、評估機構申請補助評估費用之請撥領據。 

     ４、評估機構開立予申請人之統一發票影本。 

     ５、審查機構申請補助審查費用之請撥領據。 

     ６、審查機構開立予申請人之統一發票影本。 

     ７、評估清冊。 

     ８、其他指定文件。 

 九、受理申請單位：嘉義市政府工務處使用管理科（電話 05-2254321＃214）。 

 十、受理時間：自公告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（如額滿或經費用罄截止）。 

 十一、相關申請書表可由本府入口網站公告電子公告欄下載。 

市長 黃 敏 惠 

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

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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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公告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10 年 4 月 13 日

府都建字第 11026038642 號 

主旨：公告築禾營造有限公司准予晉升為甲等綜合營造業。 

依據：營造業法第 7 條、第 16 條暨隆祥營造有限公司 110 年 3 月 12 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

函暨 4 月 7 日補正書件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一、廠商名稱：築禾營造有限公司 

 二、負責人姓名：黃暐傑（身分證統一編號：R12362＊＊＊＊） 

 三、營造業等級：甲等 

 四、登記證書字號：綜甲 R 字第 R00059-000 號 

 五、專任工程人員姓名：郭智雄 

 六、營業地址：嘉義市東區日新街 189 號 1 樓 

 七、資本額：新臺幣 3,500 萬元整 

 八、備註：原領綜乙 R 字第 R00059-003 號綜合營造業登記證書繳銷。 

市長 黃 敏 惠 

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

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

 

 

 

 

 

嘉義市政府 公告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10 年 4 月 20 日

府人考字第 11024012862 號 

主旨：公告本府 110 年模範公務人員當選名單。 

依據：嘉義市政府獎勵模範公務人員實施要點。 

公告事項：核定本府交通處處長鄭君健、地政處科長張曉琴、環境保護局科長孫意惇及本市

殯葬管理所辦事員胡映帆等 4 員為本府 110 年模範公務人員。 

市長 黃 敏 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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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公告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10 年 4 月 29 日

府都建字第 11050098912 號 
主旨：公告陸奕營造有限公司准予晉升為乙等綜合營造業。 

依據：營造業法第 7 條、第 16 條暨陸奕營造有限公司 110 年 4 月 14 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

函暨 4 月 20 日補正書件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一、廠商名稱：陸奕營造有限公司。 

 二、負責人姓名：羅健溢（身分證統一編號：Q12249＊＊＊＊）。 

 三、營造業等級：乙等。 

 四、登記證書字號：綜乙 R 字第 R00095-000 號。 

 五、專任工程人員姓名：沈建歐。 

 六、營業地址：嘉義市東區林森西路 23 號 1 樓。 

 七、資本額：新臺幣 1,200 萬元整。 

 八、備註：原領綜丙 R 字第 R00095-003 號綜合營造業登記證書繳銷。 

市長 黃 敏 惠 

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

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

 

 

 

 

 

嘉義市政府 公告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10 年 4 月 30 日

府授文資字第 1105101765 號 
主旨：公告補充一般古物「嘉邑陰靈堂石碑」之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。 

依據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67 條，古物分級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5、6 條，行政程序法第 114

條，及嘉義市古物審議會第七屆第 3 次定期會會議決議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一、補充本府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12 日府授文資字第 1105100906 號公告指定「嘉邑陰靈

堂石碑」為本市一般古物之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： 

  （一）能反映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人文、藝術、科學等歷史變遷或時代特色者：本碑有

明確之地域關係，背面也有遷移至城隍廟後之再使用紀錄，可反映歷史變遷。18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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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設置陰靈堂祭祀客死嘉義而無主者，遲至今日嘉義城隍廟於中元節進行普度法

會亦可反映相同精神。 

  （二）符合〈古物分級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〉第 2 條第 3 款指定基準。 

 二、附本府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12 日府授文資字第 1105100906 號公告。 

 三、公告期間：自公告日起 30 日。 

 四、對本處分書如有不服，請依訴願法第 14 條及 58 條規定，自本件處分公告期滿之次日

起 30 日內，書寫訴願書，以正本向本府遞送（600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 199 號），經由

本府向訴願管轄機關（文化部）提起訴願。 

市長 黃 敏 惠 

嘉義市政府 一般古物指定公告表 

古物名稱 嘉邑陰靈堂石碑 

分類 □藝術作品  □生活及儀禮器物   ▓圖書文獻 

數量 1件 

主要材質 石 

尺寸及特徵 
長112、寬67、厚9.5（公分）（石碑本體） 

長145、寬95、厚33（公分）（含底座） 

指定理由 

具有地方或族群之風俗、記憶及傳說、信仰、傳統技術、藝能或生活文化特色：

陰靈堂始建於道光22年（1842年），位於媽祖宮口，城隍廟之左，供祀外江各處人

士客死嘉義而無主者，今陰靈堂已不復見，但可於碑文瞭解當時之歷史。 

具有地方重要人物或歷史事件之深厚淵源者：捐建英靈堂並購置瓦店、田園，以租

稅充為香燈、棺殮、埋葬等費用。為求徵信存昭，乃請嘉義縣知縣王廷幹給立告示，

時在道光27年（1847年）。 

能反映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人文、藝術、科學等歷史變遷或時代特色者： 

本碑有明確之地域關係，背面也有遷移至城隍廟後之再使用紀錄，可反映歷史變

遷。1842年設置陰靈堂祭祀客死嘉義而無主者，遲至今日嘉義城隍廟於中元節進行

普度法會亦可反映相同精神。 

法令依據 古物分級登錄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2條第1、2、3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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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物圖片 

 

正面照 

（左圖）／ 

背面照 

（右圖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*文物 

綜合描述 

（形制、紋

飾、技法或文

獻內容重點、

落款、印章、

版本等） 

  本件文物為石質碑碣一座，上面以陰刻雕刻楷書文字，文字做有： 

「欽加同知銜臺灣府嘉義縣正堂、加十級、紀錄十次王，為鳩置祀業等事。本年正

月二十五日，據城隍廟德會司僧福海稟稱：「緣道光二十二年間，海倡捐□□□□

祖開建城隍廟左畔壙地，創建英靈堂一座，供祀外江各處遊幕士官商民及跟官人

等。在嘉義□□□并捐銀起蓋廟口右畔瓦店二間，收稅祀祭。海經稟請易前主出示

在案，但是香灯無幾，所收不□□□。現海再倡捐鳩金，于上年十二月間，憑中鄭

黃明買嘉義保江滾、江來、江龍、江忠等田園一宗，址□□□塚腳；連荒山一處，

年收稅谷二十六石，應完隆恩大租四石零九升六合六勺正。田園大小共二□□□

路，西至江家田塍，南至王家田塍，北至圳溝。零荒山六坵，東至江家竹園，西至

車路，南至高家竹園□□。界址四至明白，契價銀壹百零捌員。年收稅谷除完大租

外，以為英靈堂清明、中元、冬至祀祭，語□□□無依之人病故，給為棺殮埋葬之

資。其契據海乃出家之人，未便收執，亦不便亂交，惟有仰懇將契據出示立石，俾

得以垂永遠，歷久而無弊也。合將明買江滾等杜賣正契壹紙，並租單貳紙，稟繳伏

乞恩□存案、出示立石，以垂永遠。幽明均沾大德，閤邑謳歌。切叩。」等情。

計粘繳江滾等白契一紙，祖單二紙到□，除批准存案外，合行出示立碑。為此，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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仰閤邑城廟內外，士庶軍民人等知悉，爾等各宜凜遵。毋違！特示。 

山東人夏文湘捐銀拾弍元、溫州人鄭文談捐銀拾弍元、福州人李為禎捐銀拾弍元，

汀州人吳盧寅捐銀拾□□，福州郭立儀捐銀拾大元、常州人韓若山捐銀拾大元，廣

東人張夢賚捐銀伍大元，福州人張廷棟捐□□□□，福州人鄭火衍捐銀參大元，蘇

州人嚴曉峰捐銀弍大元，安徽人僧福海捐銀拾伍元，常州人邱瑩堂、常州人張貝楠、

福清縣人薛孟慧，公捐銀柒大元。安徽人楊茂林、寧波人謝彩章、常州人韓錦榮、

常州人張華峰，公捐銀參大元。江左李仰山捐銀伍拾圓，福州人李孝敏捐銀弍大元，

杭州人王研農、福州人葉家德、楊州人胡步□，公捐銀弍□□。 

道光弍拾弍年十月十五日，住持福海稟官……一所，自備工料興築陰靈堂，又捐銀

併起蓋媽祖宮口左右九房二間，收稅以為奉祀本……。 

道光貳拾柒年貳月 日。」 

釋文： 

清道光22年（1842）嘉義城隍廟司僧福海捐建英靈堂，供祀外江各處人士客死嘉義

而無主者，並購置瓦店、田園，以租稅充為香燈、棺殮、埋葬等費用。為求徵信存

昭，乃請嘉義縣知縣王廷幹給立告示，時在道光27年（1847）。文末捐題勒 

石，多見外江人，如山東、溫州、福州、汀州、常州、廣東、蘇州、安徽、杭州、

揚州等地人士，得見昔日移墾與英靈堂供祀的情形，亦具特色。又，英靈堂也稱陰

靈堂。（資料來源：國史館臺灣文獻館-典藏文物查詢系統-碑碣拓本-英靈堂祀業

示告碑記：http://collection.th.gov.tw/item/21363） 

背面有被重製的情形，詳古物圖片一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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